
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群众举报件信息公示表
（D3YN202405310006）

公示单位：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　    2025年12月26日
	投诉问题
	受理编号：D3YN202405310006
群众投诉问题：昆明市石林市鹿阜街道北大村养殖场（经度103.4050°，纬度24.9320 °）泔水散发恶臭，产生蚊虫苍蝇，影响环境；粪便直接排放到大海子水库，污染水库。

	办结目标
	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环保安全隐患；责令企业限期搬离。

	整改措施
	措施1：对养殖场进行消杀，清除养殖场内和沟渠内的堆存粪污。
措施2：责令企业限期搬离。

	整改主要工作成效
	2024年6月2日，组织清理养殖场内堆放的粪污，对养殖场所进行消杀;2024年6月3日，完成沟渠中的粪污清运，并积极与养殖户沟通，宣传相关政策法规。2024年8月后，土地承租管理使用权人在该场地开展养殖活动，石林县第一时间向其宣传动员并协调停养搬离，经过多次沟通协商，于2025年11月20日实现停养搬离。

	[bookmark: OLE_LINK2]自查自验和市级验收情况
	2025年12月5日通过了县级自查自验；2025年12月25日通过了市级验收。

	公示说明
	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石林彝族自治农业农村局。联系人员及电话：毕学林，0871-6779687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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